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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价函

淮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
1、 我方愿以（大写、人民币）         元（RMB¥       元）的总报价并按采购文件的规定要求提供所需服务。
2、 报价说明：
    （1）报价包含完成项目的所有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。如果我方成交，将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提供所需服务。
（2）报价以总价为准，大小写不一致以大写为准。
（3）我方同意向采购方提供可能要求的与招标有关的任何材料，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。
（4）一旦我方成交，我方将按照采购文件的规定，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，并保证在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所需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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